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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3800）

有關本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及本公司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 (i)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
（「2022年年報」）及 (ii)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2023年中期報

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2022年年報及 2023年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有關 2022年年報及 2023年中期報告配售所得款項用途的補充資料

誠如 2022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已於 2021年完成 (i) 2021年 1月配售；及 (ii) 2021年
12月配售。於 2022年 8月 4日，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完成按每股股份 0.138港元的價格
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 2,275,000,000股協鑫新能源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310百萬
港元（「2022年協鑫新能源先舊後新配售」）。

除 2022年年報及 2023年中期報告所披露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11(8)段，提供上段所載籌資所得款項
實際及擬定用途的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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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2021年 1月配售所得款項用途詳情如下（包括未動用所得款項結餘作擬定用途的預期時
間表）：

2021年 1月配售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初始

計劃分配

於 2021年

12月 31日

尚未

動用金額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

已動用金額

於 2022年

12月 31日

尚未

動用金額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已動用金額

於 2023年

6月 30日

尚未

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降低現有借款水平及資產負債

 比率，及調整負債結構

1,674 — — — — —

發展本公司硅烷流化床法

 顆粒硅業務及提升產能

1,950 — — — — —

一般企業用途 524 350 221 129 129 —
      

4,148 350 221 129 129 —
      

2021年 12月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2021年 12月配售所得款項用途詳情如下（包括未動用所得款項結餘作擬定用途的預期
時間表）：

2021年 12月配售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初始

計劃分配

於 2021年

12月 31日

尚未

動用金額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

已動用金額

於 2022年

12月 31日

尚未

動用金額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已動用金額

於 2023年

6月 30日

尚未

動用金額

預期動用

餘下所得

款項淨額

的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本支出 4,549 4,549 4,418 131 131 — —

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445 425 41 384 327 57 於 2024年

12月 31日

或之前
      

4,994 4,974 4,459 515 458 57 —
      

2021年 1月配售及 2021年 12月配售的所得款項已或擬根據先前披露的意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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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協鑫新能源先舊後新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2022年協鑫新能源先舊後新配售所得款項用途詳情如下：

2022年協鑫新能源先舊後新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初始

計劃分配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

已動用金額

於 2022年

12月 31日

尚未

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支持投資與研發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及綜合能源項目

 管理業務，及開發其他能源

 領域的運維管理服務

279 — 279

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31 — 31
   

310 — 310
   

附註： 於 2022年，協鑫新能源不再是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本公司並不掌握自 2023年 1月 1日起 2022年

協鑫新能源先舊後新配售所得款項用途的充分資料。

2022年年報有關股權結算股份獎勵計劃的補充資料

除 2022年年報第 84頁及 2022年年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9的披露外，董事會謹此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7.07條提供以下有關股份獎勵計劃的額外資料：

－ 於 2022年 2月 16日授出的獎勵股份在緊接期權授出日期之前一日的收市價為 2.42

港元；及

－ 於 2022年 7月 6日授出的獎勵股份在緊接期權授出日期之前一日的收市價為 3.83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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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不會影響 2022年年報及 2023年中期報告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
者外，2022年年報及 2023年中期報告所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共山

香港，2023年 10月 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鈺峰先生、朱戰軍先生、
蘭天石先生、孫瑋女士及楊文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葉棣謙先生
及沈文忠博士。


